新北市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第2學期                科教學研究會研商採用教科書會議記錄
註：教科書採購，若無審定字號者，請再加填無審定字號教科書(校定科目)採購評選紀錄單，以利課發會送審。
其它相關規定請參照「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採購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請務必確認開課狀況，以免誤訂書籍，形成回收教科書可能的損失以及繳費單的錯誤。
●研商教科書採購時請注意：性平條文第14條「...教材內容並應破除性別見及尊卑觀念，呈現性別及多元之價值。」
●依據新北教政字第1130521688號來文，說明二：「教師參與教科書評選，屬刑法授權公務員身分，與教科書商具
職務上利害關係，應謹守「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拒受餽贈及邀宴，以保護自身並維護教育形象。」

一、時間：
二、地點：
三、主席：                         
四、出席人員：　　　　　　　　　　　　　　　　記錄：
	簽到欄位

	
	
	
	

	
	
	
	

	
	
	
	

	
	
	
	


五、主席致詞：
六、討論事項：
案由：                                                          
決議：
	年(班)級
 \學 程
	書       名
	冊
次
	書    局
	作    者
	審 定
字 號
	※部定科目請務必選擇使用國教院審定書籍。
※暑輔用書請註明。

※請於４／１７前繳交。

	
	
	
	
	
	審定字號及，請科主任或召集人填入，設備組確認。
（請註記技高或普高）
	

	
	
	
	
	
	
	

	
	
	
	
	
	
	

	
	
	
	
	
	
	

	
	
	
	
	
	
	

	
	
	
	
	
	
	

	
	
	
	
	
	
	

	
	
	
	
	
	
	

	
	
	
	
	
	
	

	
	
	
	
	
	
	

	
	
	
	
	
	
	

	
	
	
	
	
	
	

	
	
	
	
	
	
	


七、臨時動議：
八、散    會：
九、校長簽章：


新北市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 2學期
教學研究會研商無審定字號教科書採購評選紀錄
說明：1、適用於校定科目之教科書採購。部頒一般科目、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等之教科書不適用。
2、優先採購市面上有審定字號教科書，若無審定字號版本可使用時，請填寫以下資料。
3、請各群科決議下學期教科書用書時，若有「無審定字號版本」教科書時，請併同本評選紀
錄單紙本及電子檔交至設備組，以利課發會時提出審議。
4、每本教科書請用一張評選紀錄。
	課程科目名稱
	教科書書名
	備註(授課科別及班級)

	
	
	

	1． 請於下表中列出市面上符合上述課程之教科書書名
2． 請選定一本作為授課教科書，並簡述選用該教科書原因

	教科書書名
	教科書出版社
	評選說明及結果

	
	




	 較適合本校學生程度。
 淺顯易懂。
 符合教學目標。
 其他：

	
	




	 較適合本校學生程度。
 淺顯易懂。
 符合教學目標。
 其他：

	
	




	 較適合本校學生程度。
 淺顯易懂。
 符合教學目標。
 其他：


科主任(學程主任、科召)簽名：                           校長簽章：
